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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：近日，韩国韩进公司破产，对与该司合作业务面临不同程度影响，如何在业务操

作过程中能够进一步防范风险，降低可能产生的影响和损失，针对该事件，法务部给出了

相关意见和建议，请大家仔细阅读，并在日常业务中进一步提升防范风险意识，增强抵御

能力，确保业务正常有序开展。

货代应对韩进海运破产重整的法律建议

2016年9月2日，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发布关于韩国韩进海运株式会社的公示，决定

对韩进海运启动重整程序。据悉，这是全球航运业有史以来最大的破产案。公开资料显示

，该公示的债权登记时间为2016年9月20日至10月4日，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6年11月1

1日召开。         

随着韩进旗下的“HANJIN 

ROME轮”在新加坡被扣、上海港已经明确拒绝韩进轮进港等等，韩进海运破产引发的一系

列连锁反应已迅速显现，并将持续扩大。对此，我们特做出如下法律风险提示及建议，以

期能够帮助广大货运代理企业积极应对、全力减损，将韩进破产重整导致的影响尽量降至

最低。 

 一、韩进海运破产重整的影响    

1、进港被拒：由于韩进海运的偿债能力出现问题，包括中国港口在内的很多国家的

港口已开始明确拒绝为韩进的船舶提供服务，禁止其进出港装卸，这必将导致船载货物抵

达目的港后无法顺利卸货及交付。 

2、无法转运：由于韩进海运的船舶运营受阻，货物可能被滞留在中转港，无法进行

转运。     

3、扣船扣箱：韩进海运的债权人为使债权获得清偿，势必将在世界各地对韩进海运

采取扣船、扣箱等法律措施，从而导致大量已装船货物的运输无法继续。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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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缴费提货：为弥补韩进欠付费用造成的损失，货物中转港或目的港的港口经营人

可能采取扣留集装箱/货物等措施，乃至要求货主/货代缴纳特定费用后才能提货。 

二、无船承运人的应对建议 

对于签发了无船承运人提单的货代公司，或签约承诺履行承运人义务的货代企业，其

法律地位为承运人，承担着将货物运至目的地的法律责任。因此，上述货代公司尤其需要

高度关注货物动态，并及时联系转船转运，以保证货物安全及时运至目的港。否则，货代

公司将承担额外费用，并面临货主索赔的可能。    

1、预报安抚：韩进海运的破产重整对所有相关货主的冲击极大，在应对的过程中，

首先应当做好发货人的预报及安抚工作，防止委托人对货代的联合发难。 

2、联系代理：应急预案中，目的港代理及中转港相关代理是重要的合作方，务必要

求代理第一时间汇报最新信息，并积极配合收货人提货，迅速处理港口的突发状况，安排

转运，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降低费用及风险等等。当然，也要提醒代理，收到所有费用后方

能放货给收货人。 

3、重新订舱：对尚未装上韩进船舶、集装箱的货物，应取消订舱并全面停止装船操

作，立即通知船公司、船代、场站、港口等方取消订舱并停止装船，之后可以采取向其他

船公司重新订舱、退关重报等一系列必要措施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重新订舱时应确保承运人

、承运船舶、二程船、集装箱均与韩进海运无关。     

4、密切关注：对于已装船但尚未抵达目的港，处于海上“漂泊”状态的货物，需密

切关注船舶动态，并及时采取应对措施。只要实际承运船舶属于韩进海运，无论提单记载

的承运人是否为韩进海运，则货物所面临的风险极高。货代企业须密切关注船舶、货物动

态，并根据情况积极应对。对于提单承运人为韩进海运，而实际承运船舶属于其他船公司

的情形，货物所面临的风险相对略低，但亦应密切关注货物动态。第三方船公司承运的装

载于韩进海运所拥有的集装箱内的货物，也具有一定的风险，亦应当密切关注。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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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转船转运：对于在目的港以外其他港口卸离船舶的货物，应尽快办理转船转运。

货物未抵达目的港而被卸离船舶可能有多种原因，包括货物原本便需要转运但因韩进原因

无法完成转运，也包括韩进自行将货物卸至第三港，或船舶在中途挂靠的港口遭到扣押等

情形。由于韩进海运的正常经营已处于停滞状态，且前景不明朗，为防止货物长期滞留产

生高额费用，以及丢失、没收等风险，我们建议货代积极联系有关船公司、船代、港口等

方面，全力尽快安排转船运至目的港，或尝试安排异地清关提货等措施。

6、尽快提货：对已卸至目的港的货物，应寻求各种途径尽速办理提货。由于韩进海

运存在欠付各港口经营人费用的情况，因此，港口方为弥补相关损失，有可能采取“留置

”货物的方法，要求提货方支付一定费用/保证金后方可提货。此种扣留货物的合法性存在

争议，我们建议提醒收货人和目的港代理做好应急预案，如：联合其他收货人及代理给港

区发函、或发律师函，要求放货，向相关部门和行业协会反映要求放货，目的是尽快放货

减少费用损失。     

7、海事强制令：如果抵达目的港的货物无辜被扣，而这种扣押又没有法律或者合同

依据，货代可以尝试通过向海事法院申请海事强制令的方式，要求解除对货物的扣押/留置

，并提取货物。 

8、保险报案：对于办理了货物海运保险的货主，在无法提货的情况下，建议通知保

险公司，并尝试通过保险公司进行保险理赔。当然，能否会顺利得到理赔取决于承保的保

险险种及保险条款的约定。 

三、货运代理人的应对建议     

未签发无船承运人提单且无承运人合同义务的货运代理人，其法律地位是货主的代理

人，韩进海运破产重组的一切突发风险应当由货主来承担，货代企业有协助其尽量减少损

失及费用的义务。    

1、信息通报：货代应当第一时间向委托人汇报本次事件的各个进展，以及其与韩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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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运相关的全部运输信息，并提醒货主及时采取应急措施保障货物运输的顺利进行。 

2、取得授权：若货代协助货主及时采取卸货、转运等减损措施或支付额外费用的，

务必事先取得委托人的书面授权，以及其对额外费用的承诺或担保等，否则相应的风险和

费用可能由货代自行承担。 

3、暂停支付：货代对韩进海运的应付款项考虑暂时中止，待局面明朗后再行协商。 

四、债权人的应对建议

一些货代公司可能与韩进海运还存有正在处理中的纠纷及诉讼案件，建议及时做好债

权申报，否则最终即使胜诉也难以顺利执行。 

1、债权申报：2016年9月20日至10月4日为债权登记时间，债权人可委托律师在韩国

进行债权登记，寻求获得赔偿的机会。 

2、不安抗辩权：如果货代向韩进海运缴纳过保证金，建议及时行使不安抗辩权追讨

并进行债权登记。    

3、申请扣船：符合扣船条件的，可以申请海事法院对韩进海运的船舶进行扣押，从

而获得比一般债权人更有利的地位。按照中国海商法的规定，被扣押的船舶必须为韩进海

运所有或其光船租赁的船舶，国外则可能存在不同的情况，需咨询当地律师。（法务部 

供稿）

上海亚东国际货运有限公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六年九月七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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